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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套现司法解释

  信用卡渐渐成为很多人的必备品，方便快捷不用找一堆零钱，而信用卡先消费后
还款以及分期付款则是很多“手头紧”的人热衷于刷卡的主要原因。然而也正是这
个消费后还款的时间差，给了很多人动歪脑筋的机会。信用卡套现本身就是违法违
规行为...

  信用卡渐渐成为很多人的必备品，方便快捷不用找一堆零钱，而信用卡先消费后
还款以及分期付款则是很多“手头紧”的人热衷于刷卡的主要原因。然而也正是这
个消费后还款的时间差，给了很多人动歪脑筋的机会。信用卡套现本身就是违法违
规行为，更存在着巨大的隐患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
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相关规定，从2009年12月16起，违规使用POS机等
方法，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，情
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
为他人进行信用卡套现金额达100万元以上即构成犯罪，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，或者造
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处5年以上有
期徒刑。

根据“两高”出台的司法解释，从2009年12月16日起，为他人进行信用卡套现金
额达100万元以上即构成刑事犯罪。

信用卡套现分为经营者一方和持卡人一方

经营者一方涉嫌非法经营罪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
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
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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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卡人一方涉嫌信用卡诈骗罪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
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
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
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
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

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，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(POS机)等方法，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
格、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，情节严重的，应当依据刑法第
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
实施前款行为，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
还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
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；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
上逾期未还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
二十五条规定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。

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依照刑
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，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。

按照我国大陆地区的闭合式犯罪构成理论，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，决定某一行为
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，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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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有机整体，包括犯罪客体、犯罪客观方面、犯罪主体、犯罪主观方面，四者缺
一不可。

(一)信用卡套现的犯罪客体

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。以pos机等方法
，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的行为，实
际上是利用了信用卡的短期信贷功能，通过循环套现的模式，变相进行了金融信贷
业务，违反了国家对于金融行业的行政许可制度，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
，侵害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

(二) 信用卡套现的犯罪客观方面

犯罪客观方面是，是刑法规定的，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
犯性，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，它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行为
、在什么情况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什么结果。

信用卡套现犯罪的客观方面，主要是指违反了银行对于信用卡管理的相关规定，通
过以pos机等方法，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
支付现金的行为，且该行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“的程度，即套现数
额达到100万元以上，或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，或者造成金融
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。

(三)信用卡套现的犯罪主体

犯罪主体，是指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(包括自然人和单位)。
信用卡套现犯罪的主体，既包括自然人，也包括单位。这里的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
岁的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单位是指依法成立并有合法经营、管理范围的
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。

(四)信用卡套现的犯罪主观方面

犯罪主观方面，是指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、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
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。

信用卡套现犯罪的主观方面，表现为故意，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，即行为人明知自
己实施的刷卡套现行为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仍然刻意的追求行为结果的
发生，而且信用卡套现犯罪，是行为犯，《解释》并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
牟利即构成犯罪。的目的和动机，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实施套现行为的故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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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

【非法经营罪】

第二百二十五条 【非法经营罪】违反国家规定，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，扰乱市
场秩序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
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
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

(一)未经许可经营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、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
的；

(二)买卖进出口许可证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
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；

(三)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、期货、保险业务的，或者非法从事
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；

(四)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。

【信用卡诈骗罪、盗窃罪】

第一百九十六条 【信用卡诈骗罪、盗窃罪】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
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
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
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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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

(一)使用伪造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；

(二)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；

(三)冒用他人信用卡的；

(四)恶意透支的。

前款所称恶意透支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
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。

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利用pos机从事信用卡套现的刑事处罚

根据刑法第225、231条之规定，犯本罪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
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
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依照刑
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，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。这就意味着，《解释》在对
既有套现行为又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恶意透支行为的情况，采取了牵连犯理论，
择一重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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